
关于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

规范管理的思考

● 中央编办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审改一组

-、 目前 非行政许可 审批项 目的基本情况

原审改办提供的非行政许可审批项 目共599项

(指在中央层面实施的项目数 ,下同 )。 经最近两

批取消下放34项后 ,现有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共甾5

i ll,|lT归 纳为如下6种情况 :

l行政许可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政府对自身

系统内部事务的审批。如行政事业单位账户设立审

批 (财政部 )、 在京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医疔补助

实施范围审批 (人社部 )等 ,共咙项 ,占全部事项

佝!163%.

2政府作为出资人、产权人对国有资产事项的

市批。如股份公司国有股权管理审批 (国资委 )、 重

点国有林区的国有森林资源资产产杈变动审批 (林

H'局 )等 ,共“项 ,占总数的6%。

3上级对下级、主管部门对相关部门就业务管

理事项的审批。共 136项 ,占总数的241%。 这些项

口,从业务类型可进一步细分为四小类 ,见表 1。

4具有行政许可属性的事项。行政许可的实质

足
Ⅱ
设禁—申请一批准一解禁∴ 目卩政府对某类行为

设置禁 1L,依申请对特定行政相对人解禁 ,对未许

0r者处罚.共有210项 ,占 372%,如 设立烟叶收购

站 (点 )审批 (烟草专卖局 )、 大型人民防空△程项

凵改造、拆除、报废审批 (人防办 )。 按不同领域大

致可分为两类 ,一是涉外 、涉军 、民族宗教 、政治

类事项叨项 ,占 166%;二是经济 、社会符其他领域

事项H6项 ,占⒛ 5%。

表1 主管部门对相芙郜门就业务管理事顼的审批分类

5政 府财政优惠待遇审批 。主要是政府基个

使用 、税费减免等审批 ,其特征是政府侬 申请批准

后 ,行政相对人直接获益 ,如出口货物退 (免 )税

审批 (税务总局 )、 中央外贸发展基金项 口审批 (商

务部 )等 丿共有⒍项 ,占总数的113%。

6其他有审批环节的行政行为。主要有行政确

认 、行政给付 、行政征收 、行政强制 、登记备案 、

行政奖励等 ,其特征是政府依申请批准后 ,行政相

对人的法律关系得到确认 ,杈益得到保护 ,得到荣

誉奖励等。如驰名商标认定 (工商总局 )、 植物新″【

种权强制许可审批 (林业局 )、 享受政府特殊沣贴市

琬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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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 (人社部 )等 ,共有⒛项 ,占总数的51%。

从非行政许可审批项 目的整体看 ,分类情况见

丨零{1.

共他伯审批环△的

付政行为,⒛项

门都没有列人。依据 《出版管理条例》第十条 :“设

立出版单位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 (二 )有符

合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必要的

上级主管机关。
”

卫生部 (现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 )将
“
主管报刊的前期审核

”
列人 ,其他部闸没

有列人。

=足非行政许可审批成为行政许可的
“
避风

港
”
、
“
防空洞∷ 大量行政许可事项列人了非行政

许可审批事项中,初步统计有210项 ,接近总数的

佃%,由行政许可法调整规范的范围受到挤压 ,

四是非行政许可只有
“
运动式

”
改单,缺乏日

常规范化菅理.日前对于非行政许可审批 ,法律上没

有建立管理规定和制度,文件中没有明确概念和范

围,丁作中没有相应部门对其进行常态化监督管理。

审批制度改萆机构在每次推进改草时,以
“
部门臼报

事项
”

的形式编制目录,力求达到一定取消下放的数

量比钶。对部门报送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没有依

据统一标准认真核查,对部门履职中涉及审批的事项

没有建立台帐,底数不清、心中无数,对审批目录外

的审批事项缺乏日常监督,不在审批日录上的审批事

项,实际工作中部门仍在审批。

三 、合理界定非行政许可 审批项 目的概念

造成上述乱象的主要原囚是对非行政许可审批

的概念和范围认识不一致,界定不清晰。目前 ,非行

政许可审批尚无法律界定。实际上,非行政许可审批

是相对于行政许可审批而言的,主要依据是行政许可

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有关行政机关对其他机关

或者对其直接管理的事业单位的人事、财务、外事等

事项的审批 ,不适用本法。
”

国办发⒓Om]62号文件

第一次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提出了
Ⅱ
非行政许可审

批
”

的范围,明确非行政许可审批主要是政府的内部

管理事项 ,不是行政许可。但从该文件中倮留的21】

项非行政许可审批项日看,—些资质资格认定、政府

财政优惠待遇 (含政府基金使用、税赍减免 )、 规划

计划审批、各类园区审批等也列为了非行政许可审批

|珂 打淡产辑麋吖项

审批∷⒊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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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1 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分类情况

二 、非行政许可 审批存在 的主 要 问题

一是非行政许可审批没有明确的概念界定。从

现有审批日录呵以看出,非行政许可审批是掺杂了

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倮护等多种行政行为的

混合体。行政审批被简单地理解为
“
行政机关所作

的审核批准∷ 无论是行政机关对其工作人员、上级

秒1关对下级机关、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行政机

关对企业 ,也无论是何种事项 )何种领域、何种管

理行为,只要有行政机关的审核批准环节 ,就都列

人日录。

=是部门报送随意、审批 目录不准确。同类事

项有的列人目录,有的没有列人。比如 ,“森林火灾

应急预案备案
”(林业局 )列人目录,其他预案备案

“
公路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备案

”
、
“
民航管理应急预

案备案
”
却不在目录中。卫生部 (现为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 )将 “
卫生部主管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成

立审查
”
列人目录,其他各部门都没有列人。同一

法律规定的同一项吕,有的部门列人目录,有的部

门不列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

例》第十四条 :“行业标准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

闸编制计划 ,组织草拟 ,统—审批、编号、发布 ,

并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各案气 工业和信息

化部、质检总局将行业标准审批列人 ,而其他各部

亚务膂属事项市

批 ⒑6项

系统内郜寄务市

批 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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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部分是对政府外部事项的管理 ,这实际上扩大

了非行政许可审批的范围。

给非行政许可审批明确一个科学合理的定义很

难。其难点在于 :如果只将非行政许可审批限定在

政府内郎管理事项上 ,范围过窄 ,还有一些事项一

时无法纳人进来 ,导致审批制度改草出现新的
“
真

空
”

和
Ⅱ
盲区九 在当前情况下 ,界定非行政许可审

glL项 目的概念和范围,需考虑如下因素 ;一是范围

应主要限定在政府内部管理事务上。二是考虑到 目

前监督管理的现实,也可适当开点
“
口子

”
,将一些

特殊事项纳人进来 ,但
“
口子

”
不宣开得过大、范

围不能过宽。三是 目前无法回避 、暂时不能取消的

内容先纳人进来 丿待将来条件成热时再逐步调整 、

予以取消或下放。

鉴此 ,我们认为 ,非行政许可审批项 目,是指

没有列人行政许可 ,政府不批准则行政机关以及公

民、法人或耆其他社会组织客观上就不具备某种资

质资格 、获得相关杈益或不能从事某项活动的行政

审批事项。日常审批工作中,机关内部 日常管理事

务 、垂直管理系统中上级机关对下属单位的管理事

项 ,以及有关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相关事实状态的确认以及行政给付 、行政征收、行

政强制 、登记备案 、行政奖励等 ,不属于非行政许

可审批事项。

四 、改 革 建 议

一是统一概念 、统一 口径 、统一思想。认真

分析现有行政许可 目录和非行政许可审批 目录,重

点研究对其的分类。在此基础上 ,着眼于机构编制

工作实际 ,对行政审批 、行政许可 、非行政许可审

批 、行政给付 、行政倮护 、行政确认等概念一揽子

进行明确 ,进一步编制 《政府职能类别 目录》,统一

对政府职责体系的认识。利用此次审批制度改革的

契机 ,对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进行彻底清理规范。

二是分领域 、分体制推进 改革 ,推 进行政审

批制度改草 ,取消和下放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是一

个总要求和大方向,具体到不同领域还要做具体分

析。比如 ,外交 、军事 、民族宗教等领域 ,加强管

理在一定历史阶段有其合理性 ,现有非行政许可审

批项 目中的涉外 、涉军 、民族宗教事项不作为此次

精简下放的首要重点。更进一步 ,一个非行政许可

审批事项是为政府履行某一职能服务的 ,是保留还

是取消 ,要从管理体制人手分析才能做出合理判

断。只有着眼于体制 ,才能变被动为主动 ,变
“
部

门上事项
”

为
“
点事项∴ 甚至

“
做事项

”
。同样 ,

着眼于体制也容易看到改革成效 ,比如政府对固定

资产投资项 目的管理共精简多少项许可 、多少项审

批、多少项登记确认 ,是否
“
真金白银

”
,企业可以

一目了然◇

三是 实行全夜盖、常态化管理)只有通过有效

的管理 ,才能让审批 目录发挥出真实效用。在设立

环节上 ,要统一人 口,严格把关 ,针对不同事项 ,

有针对性地提高设立标准和门槛 ,加强合法性审查

和备案审查 ,规范设定程序 ,必要时可采取 公示 、

听证、专家评估等措施 ,从源头上加强管理。在实

施环节 ,要规范行政行为 ,倮留的非行政许可审批

项 目,要按照规定的程序实施 ,包括信息公开、程

序规范和权利救济 ,最大限度地倮障行政相对人的

权益。在监督环节上 ,参照行政许可法 .定期检查

清理 ,及时予以修改或废止。在基础制度上 ,要将

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管理与
“
三定

”
管理 、部

门组织立法等机构编制部门职能管理的现有制度结

合 ,建立部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台帐 ,为开展

日常管理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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